秀教民〔2025〕10号

关于公布部分桂林市秀峰区民办学校

2024年度年检结果的通知

区属各民办中小学校、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8〕31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加强对辖区民办中小学校、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督和管理，秀峰区教育局组织相关工作人员于2025年4月9日至11日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料、询问了解等方式，对秀峰区已审批设立的民办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开展2024年度年检工作，现将部分未公示的学校及幼儿园年检检查结果通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年检，秀峰区共检查民办中小学校3所，校外培训机构2所，民办幼儿园27所；已公布检查结果民办中小学校2所，校外培训机构2所，民办幼儿园27所。

二、未公布年检单位检查结果（1所）

桂林市秀峰区仁河小学，在秀峰区教育局检查时发现该学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过讨论研究后决定，给予桂林市秀峰区仁河小学2024年度年检不通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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